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文件
湘妇字〔2019〕5号
关于开展湖南省“美家美妇”行动的通知
各市州妇联，省直机关妇工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国妇女十二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进一步统筹和强化妇联家庭工作，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发挥“两个独特作用”，积极投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伟大实践，结合工作实际，从今年起，在全省开展“美家美妇”行动。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国妇女十二大精神，唱响新时代家庭主旋律，动员广大家庭争创学习之家、绿色之家、文明之家、小康之家，争做“最美家庭”；引导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争做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最美女性”，建设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以实际行动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力量。
二、主要内容
1．争创学习之家，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深入开展“书香家庭”评选、“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等活动，实施父母成长计划，引导三湘妇女以谋求自我发展为目标，积极参加政治理论、政策法规、家庭教育、电子商务、手工制作、居家服务、实用技能等学习培训，争做学习型、知识型女性，把学习作为家庭与时俱进的首选生活方式，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
2．争创绿色之家，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开展“蓝天保卫战”，引导三湘妇女传播绿色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转化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生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改变生活和卫生习惯入手，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全面净化绿化美化庭院，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成为保护环境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监督者。
3．争创文明之家，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培树践行新时代家庭观的最美家庭、五好家庭、文明家庭等各类典型，组织开展系列家风展示活动，开展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引导三湘妇女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推进移风易俗，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4．争创小康之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引导三湘妇女积极响应“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的号召，抓住“互联网+巾帼创业创新”的新契机，勇于改革、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争当致富带头人，争做创新创业示范者。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要高度重视，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强组织协调，推动此项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2．广泛动员，加强宣传。要采取积极措施，最广泛地动员广大妇女和家庭参加到活动中来，做好宣传、沟通和协调工作，要及时发现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3．总结经验，做好推广。要认真总结此项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扩大活动影响力，及时报送活动动态信息及照片至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联系人：刘立平；联系电话：0731—82217602；联系邮箱：hnwfc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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